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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性別平等委員會 106年第 3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6年 12月 15日(五)下午 2時 

貳、地點：本府 12樓 1201會議室 

參、主席：游副召集人建華                                 記錄：蔡美雯 

肆、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性別平等專題分享─桃園市資源回收車廣播宣導性別平等： 

    決定：請環保局參酌委員建議規劃後續推動方案。 

柒、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捌、上次會議決定(議)續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決定： 

一、 賡續列管共 2案，分別為編號 101-1-2；編號 104-2-1。 

二、 解除列管共 1案，為編號 105-2-2。 

玖、工作報告： 

決定：洽悉。 

拾、專題報告─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6-107年度婦女福利施政計畫： 

    決定：本案同意備查，餘請社會局參酌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拾壹、綜合建議： 

決定：有關 107年性平考核準備事宜，請性平辦統籌規劃，以利本府爭取 

      佳績，餘請相關局處參酌委員意見研議辦理。 

拾貳、散會：下午 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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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發言摘要 

壹、 主席致詞 

發言摘要 

一、 游副召集人建華致詞。 

 

貳、 性別平等專題分享─桃園市資源回收車廣播宣導性別平等 

發言摘要 

一、 陳委員秀惠：建議後續可藉由資源回收車宣導其他與民眾生活相關之性平

議題，如性別與繼承等。 

二、 黃委員瑞汝：建議未來可以結合其他局處共同規劃辦理「垃圾分類．家務

分工」相關之競賽活動等，加強此計畫之深度與廣度。 

三、 葉委員德蘭：建議可透過後測問卷瞭解廣播帶之推廣及宣傳效益。 

四、 何委員碧珍：建議可依據人口特性，規劃垃圾收取之路線及時間等。 

主席：請環保局參酌委員建議規劃後續推動方案。 

 

參、 上次會議決定(議)續列管事項辦理情形 

第1案(編號101-1-2) 

案由：「桃園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任務編組成員性別比例原則」，比照行政院性

別平等處於性別平等政策綱領規範各委員會之委員任一性別比例不得低

於1/3一案。  

發言摘要 

一、 人事處：將請委員會任一性別比例未達1/3之局處，於107年各局處性別平

等專責小組會議中研議後續因應策略。 

二、 何委員碧珍：建議資料備註委員會開會頻率為0之原因。 

三、 陳委員秀惠：請社會局補充說明桃園市政府老人福利推動小組委員任一性

別比例未達1/3之原因。 

四、 社會局：本府老人福利推動小組業於106年11月改聘完成，並已符合任一

性別比例達1/3之目標。 

主席：請各局處針對委員會之委員未達1/3性別比例部分通盤檢討改善，餘請參

酌委員意見加強留意以符合性別比例原則，本案賡續列管。 

 

第2案(編號1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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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桃園市政府各局處研擬且推展105年度性別平等與性別主流化之具體行動

措施一案。 

發言摘要 

一、 何委員碧珍：16局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中涉及問卷調查部分，可再邀

請專家學者檢視，俾利與性平議題更加扣合。 

二、 葉委員文健：建議各局處計畫皆需以性別統計為基礎，找出問題，進而研

擬後續因應對策。 

三、 黃委員瑞汝：有關桃園市政府體育局107年跟著Women動次動次具體行動措

施，建議可於執行方式中呈現桃園為鼓勵更多女性參與運動，提供之性別

友善服務(如托育服務、友善之更衣室及淋浴空間等)。 

四、 宋專員玉文(代理賴委員文珍)：請交通局留意客運司機性騷擾乘客之議題，

俾利事先研擬相關因應對策。 

五、 陳委員秀惠：建議觀光旅遊局可與文史工作者合作，找出旅遊行程內的性

平小故事、性平地標等質化資料，另具體行動措施問卷部分請加強與性別

的連結。亦建議各局處可透過徵件方式，與學校合作，促進青年公共參與，

共同推動性別平等。 

六、 何委員碧珍：請觀光旅遊局規劃研議相關之性別友善地圖(包含身心障礙

專用停車位、孕婦優先車位、哺集乳室等性別友善措施之標示)，放置相

關旅遊網站，以利民眾旅遊行程之規劃。 

七、 黃委員瑞汝：建議秘書處可結合廣播、跑馬燈等管道宣導性別平等觀念。 

主席：請局處參酌委員意見研議辦理，本案賡續列管。 

 

肆、 專題報告─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106-107年度婦女福利施政計畫 

發言摘要 

一、 陳委員秀惠：建議於策略目標中納入中高齡女性就業。 

二、 黃委員瑞汝：執行策略建議具體呈現，另可突顯桃園在地婦女需求及強化

跨局處、跨科室間的合作。 

三、 宋專員玉文(代理賴委員文珍)：建議可逐年提高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公托

親子館之比例。 

四、 葉委員文健：建議通盤考量婦女福利各項經費配置。 

五、 葉委員德蘭：建議婦女福利施政計畫可結合桃園市四大性別政策─性別平

權、性別友善、保護母性、培養女力，使計畫更具在地性。另性別統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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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提及單親家庭戶數、新住民人數皆以女性為主，請社會局針對性別統計

產生之性別落差部分，於執行策略中回應解決策略。 

六、 社會局：後續將更清楚呈現策略目標及執行策略等內容，並參照委員意見

進行調整與修正。 

主席：本案同意備查，餘請社會局參酌委員建議進行修正。 

 

伍、 綜合建議 

發言摘要 

一、 何委員碧珍：請教育局盤點各國中、國小上下課時間，並結合人口特性、

區域分布等統計資料，於教育、文化與媒體分工小組進行報告，作為後續

政策推動之參考。 

二、 黃委員瑞汝：提醒市府可提前準備107年性別平等考核事宜，另跨局處合

作共同推動性別平等此項目亦請局處積極規劃辦理。 

三、 葉委員德蘭：建議本市CEDAW宣導可與青年事務局結合，加強青年族群之

性別平等意識。 

四、 何委員碧珍：建議市府可編列預算參與NGO CSW(非政府組織婦女地位委員

會)國際會議，使國際周知桃園於性別平等推動上之努力。 

主席：有關107年性平考核準備事宜，請性平辦統籌規劃，以利本府爭取佳績，

餘請相關局處參酌委員意見研議辦理。 


